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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办（考试院、中心），有关高校，各社会助学单位： 社

会助学是自学考试的重要内容。我省自考社会助学总体上发

展良好，为确保自考教育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同程

度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有的助学单位办学指导思想不端正

、招生宣传夸大其词、教学管理不到位等等。由此引起的纠

纷和矛盾时有发生，影响大局稳定。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

会助学，促进自考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明确助学单位主体 举办自考社会助学的单位，必须

是具有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许可证的各级各类学校或经教育行

政部门审批的民办教育机构，办学、招生、教学、管理必须

是同一主体，严禁与个人、非法人单位和不具备条件（含助

学许可证）的机构合作办学。 二、严肃助学招生纪律 助学单

位招生宣传必须真实准确，名称、校址、类型、学历层次、

收费标准、证书类别、颁证方法等必须逐一明确。不得对颁

发文凭等敏感内容作随意承诺，不允许以自考助学与成人高

校高复“混合班”即所谓“双文凭”的名义招生，不允许民

办教育机构以与普通高校合作办学的名义招生。招生简章和

广告发布前须经我院审批，发布内容应严格与审批内容相一

致。助学单位法定代表人必须对本单位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和

招生工作负责，并对未经审批发布招生简章、广告以及因内

容不实、招生行为不当引发的一切不良后果承担含法律责任

在内的全责。 三、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 助学单位要坚持社



会效益第一，收费标准严格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报物价

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开，不得违规收费。 学生报到缴费后，

无论何种原因提前退学，助学单位均应根据学生实际在校学

习、住宿时间，按月计算应缴费用，及时退还多余费用。根

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实际学习和住宿时间起始时点为

开学日，截至时点为办理离校手续日，30天折算为一个月，

不足30天按30天计算，一学年按10个月计算。 四、加强对社

会助学单位的年审和日常考核 各有关社会助学单位要严格按

照省自考委《关于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培训）审批管理问题

的通知》（浙考委〔2005〕5号）和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

范高校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浙教考〔2006〕239号）要求

开展招生和助学活动，要不断完善年审和日常考核制度，对

助学单位的教育教学、日常管理、遵纪守法等内容定期不定

期开展检查和考核。近期要组织力量对所有助学单位进行一

次专题检查，对违反规定引发不稳定或其他不良后果的，将

视情节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停止助学招生、吊销助学资格、

报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等处理，对业绩突出、社会反映良

好的助学单位予以表彰。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